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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无锡市贸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02.93 20.07 非货币

2 无锡天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0.00 55.00 货币

3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997.07 24.93 货币

合 计: 4,000.00 100.00 --

2006年4月30日，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天鹏集团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准予天鹏集团改制设

立登记。

（2）2008年1月，天鹏集团股权转让

2007年11月20日，天鹏集团召开2007年第三次股东会议，会议决议同意无锡市贸易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将其持有天鹏集团的20.07%股权转让给无锡产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08年1月3日，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天鹏集团核发了注册号为32020000078413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准予天鹏集团本次股权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鹏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无锡产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02.93 20.07 非货币

2 无锡天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0.00 55.00 货币

3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997.07 24.93 货币

合 计: 4,000.00 100.00 --

（3）2008年8月，天鹏集团股东变更名称

天鹏集团股东无锡产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更名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2008年8月26，天

鹏集团召开2008年第三次股东会议，同意股东无锡产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更名为“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2008年8月30日，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本次变更登记。

本次股东更名完成后，天鹏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02.93 20.07 非货币

2 无锡天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 2,200.00 55.00 货币

3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997.07 24.93 货币

合 计: 4,000.00 100.00 --

注：2017年3月，“无锡天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无锡天鹏投资有限公司” 。

除了上述股权转让变更外， 天鹏集团先后于2006年8月、2006年10月、2008年8月、2010年5月、2010

年8月、2010年12月对天鹏集团的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历次经营范围的变更均履行了股东会决议程序，

并经工商行政主管机关核准。

2、天鹏集团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方案出具之日，天鹏集团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02.93 20.07

2 无锡天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0.00 55.00

3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997.07 24.93

合 计: 4,000.00 100.00

天鹏集团主要股东情况如下：

（1）无锡天鹏投资有限公司

天鹏投资系于2006年3月17日于中国境内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天鹏投资相关工商登记资料情况如

下：

名称 无锡天鹏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785570539P

住所 无锡市全昌路124号

法定代表人 马南生

注册资本 23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登记机关 无锡市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立时间 2006年3月17日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1360026543

住所 无锡市县前西街168号

法定代表人 蒋国雄

注册资本 368867.095343�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登记机关 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成立日期 1995年10月5日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营运、重点项目投资管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入和开发、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风险

投资、受托企业的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国内贸易（不含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3）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2006年3月8日，无锡市总工会作出《关于同意建立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的批复》，同意

建立天鹏集团持股会，持股会总额为997.07万元，限定投向天鹏集团，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4.93%。

3、天鹏集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供公司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交易实施的前提条件包括：（1）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

职工持股会向天鹏投资转让24.93%的股权，即本次交易实施前，天鹏投资需持有天鹏集团79.93%股权；

（2）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未行使优先受让权；（3）天鹏菜篮子其他股东向天

鹏集团转让其合计持有的天鹏菜篮子55%的股权，即本次交易实施前，天鹏集团需持有天鹏菜篮子100%

股权；（4）安信交易中心其他股东马杰向天鹏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安信交易中心3%股权，即本次交易实施

前，天鹏集团需持有安信交易中心48.43%股权。

4、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系天鹏投资持有的天鹏集团60%的股权，收购上述股权的同时，公司拟对天鹏

集团进行增资。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5、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天鹏集团及其子公司2016年度及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2018

年7月18日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XYZH/2018NJA10194号）。 经审计，天鹏集团合并及

单体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22,070.73 18,797.15 19,652.21 19,547.97

非流动资产 83,162.70 22,218.48 88,542.31 23,725.01

资产合计 105,233.43 41,015.63 108,194.52 43,272.98

流动负债 50,735.62 14,113.22 43,483.76 14,380.41

非流动负债 56,753.31 6,950.93 63,829.04 8,084.64

负债合计 107,488.93 21,064.16 107,312.81 22,465.05

股东权益合计 -2,255.49 19,951.48 881.72 20,807.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6,944.92 -- 8,860.91 --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34,066.14 3,101.06 40,474.30 6,645.46

营业利润 -3,563.28 -1,269.94 -3,971.18 -670.00

利润总额 -2,123.19 188.01 -3,646.05 -611.80

净利润 -2,188.31 92.44 -3,726.71 -616.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

-967.09 -- -1,855.78 --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871.85 312.85 9,051.14 1,962.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55.05 986.46 -526.29 985.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95.14 -1,433.95 -8,302.37 -3,585.15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9.54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1,131.76 -134.64 232.03 -636.80

6、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情况

（1）天鹏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房产情况

序号 所有权人 产权证编号 房屋坐落 用途 建筑面积（㎡) 备注

1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502413

号

通沙路88 商业 7729.61 已抵押

2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577603

号

公园街2,6 商业 66.66

3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滨湖字第

wx1000012433

孙蒋路大成村406 非住宅 188.8

4

天鹏集团 （无锡市

肉类厂）

锡房权字第0044275号 荣巷街187号 -- 184.4

5 天鹏集团 -- 水秀房屋(无证) -- 101.1

6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860097

号

蔚蓝路1 商业 3185.26

7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860098

号

蔚蓝路1-5 商业 267.46

8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860108

号

蔚蓝路1-6 商业 225.44

9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860110

号

蔚蓝路1-7 商业 176.33

10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860112

号

蔚蓝路1-8 商业 188.27

11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860100

号

蔚蓝路1-9 商业 160.4

12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860104

号

蔚蓝路1-10 商业 180.62

13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860103

号

蔚蓝路1-11 商业 206.7

14 天鹏集团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860106

号

蔚蓝路1-12 商业 505.84

15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449号

通沙路88 商业 155.25 已抵押

16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307号

通沙路88 商业 93.65 已抵押

17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313号

通沙路88 商业 1765.15 已抵押

18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297号

通沙路88 商业 8982.45 已抵押

19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382号

通沙路88 商业 28884.47 已抵押

20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365号

通沙路88 商业 37578.77 已抵押

21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324号

通沙路88 商业 568.87 已抵押

22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362号

通沙路88 商业 10119.55 已抵押

23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356号

通沙路88 商业 19362.68 已抵押

24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355号

通沙路88 商业 19576.88 已抵押

25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201343号

通沙路88 商业 10119.55 已抵押

26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426704号

通沙路88 商业 23358.82 已抵押

27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崇安字第

WX1000426714号

通沙路88 商业 14856.77 已抵押

28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647330

号

通沙路88 商业 5834.72 已抵押

29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647340

号

通沙路88 商业 35550.34 已抵押

30 天鹏菜篮子

锡房权证字第WX1000647335

号

通沙路88 商业 39576.26 已抵押

（2）天鹏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土地情况

序

号

使用权人 证号 面积(M2)

土地权属

性质

权利期限 用途 座落地址 备注

1 天鹏集团

锡崇国用（2011）第28

号

12274 出让 2047-3-6

肉类及副食品交

易市场

通沙路88

号

已抵押

2 天鹏集团

锡崇国用（2012）第

001637号

18.8 出让 2046-12-30 批发零售用地 公园街2,6

3 天鹏集团

锡滨国用（2002）字第

57号

94.9 划拨 --

商业服务业

（211）

滨湖区河

埒镇孙蒋

村大成村

406号

4 天鹏集团

锡北国用（2014）第

004882号

1050.9 出让 2047-1-30 批发零售用地 蔚蓝路1

5 天鹏集团

锡北国用（2014）第

004883号

88.2 出让 2047-1-30 批发零售用地 蔚蓝路1-5

6 天鹏集团

锡北国用（2014）第

004884号

74.4 出让 2047-1-30 批发零售用地 蔚蓝路1-6

7 天鹏集团

锡北国用（2014）第

004886号

58.2 出让 2047-1-30 批发零售用地 蔚蓝路1-7

8 天鹏集团

锡北国用（2014）第

004887号

62.1 出让 2047-1-30 批发零售用地 蔚蓝路1-8

9 天鹏集团

锡北国用（2014）第

004888号

52.9 出让 2047-1-30 批发零售用地 蔚蓝路1-9

10 天鹏集团

锡北国用（2014）第

004890号

59.6 出让 2047-1-30 批发零售用地

蔚蓝路

1-10

11 天鹏集团

锡北国用（2014）第

004891号

68.2 出让 2047-1-30 批发零售用地

蔚蓝路

1-11

12 天鹏集团

锡北国用（2014）第

004881号

166.9 出让 2047-1-30 批发零售用地

蔚蓝路

1-12

13 天鹏菜篮子

锡崇国用（2011）第21

号

109594.6 出让 2047-3-6 --

通沙路88

号

已抵押

14 天鹏菜篮子

锡崇国用（2011）第29

号

92497.9 出让 2047-3-6 --

通沙路88

号

已抵押

（3）注册商标、专利等

（4）天鹏集团及其子公司土地及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鹏集团及其子公司土地及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明细 账面价值（集团合并）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 11,252.58

机器设备 3,324.18

运输设备 489.36

电子设备 611.70

其他构筑物 5,668.24

其它设备 61.64

固定资产合计 21,407.69

投资性房地产

房屋、建筑物 45,683.20

土地使用权 5,935.92

投资性房地产合计 51,619.11

在建工程

智慧市场项目 164.65

综合楼2-3楼改造项目 185.80

在建工程合计 350.45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1,262.23

特许使用权 401.70

无形资产合计 1,663.93

7、标的公司近12月内的的评估、增资等情况

天鹏集团最近12个月内不存在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

8、标的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情况

天鹏投资于2018年7月20日向无锡产业集团发出《股权转让暨优先权征询通知函》，告知天鹏投资

拟向公司转让股权及股权定价事项，并要求无锡产业集团明确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根据《公司法》第七

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

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截至本

议案审议之日，天鹏投资发出征询通知函已超过三十日，无锡产业集团未就股权转让事项及行使优先购

买权事项进行专门答复，视为已同意天鹏投资向公司进行股权转让。 且根据无锡产业集团拟签署的《增

资协议书》，无锡产业集团就本次交易项下的股权转让事项放弃优先受让权。

9、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概况

本次评估以2017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天鹏集团的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其中，对天鹏集团之控股子公司天鹏菜篮子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评估机构为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

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18]第01-396-1号评估报告，天鹏集团100%股权评估值为

48,283.88万元， 经期后事项调整后的评估值为47,123.88万元， 对应天鹏集团60%股权评估值为28,

274.33万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鹏集团评估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8,797.15 19,077.23 280.08 1.49

非流动资产 22,218.48 45,269.80 23,051.32 103.75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30.30 1,522.81 192.51 14.47

长期股权投资 12,677.53 30,192.52 17,514.99 138.16

投资性房地产 6,627.61 9,772.03 3,144.42 47.44

固定资产 1,332.71 94.35 -1,238.36 -92.92

无形资产 8.67 3,536.96 3,528.29 40,695.39

长期待摊费用 129.54 109.03 -20.51 -15.8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2.12 42.10 -70.02 -62.45

资产总计 41,015.63 64,347.03 23,331.40 56.88

流动负债 14,113.22 14,113.22 - -

非流动负债 6,950.93 1,949.93 -5,001.00 -71.95

负债合计 21,064.15 16,063.15 -5,001.00 -23.7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9,951.48 48,283.88 28,332.40 142.01

（2）评估方法的选择

按照《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

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成本法（资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

方法。

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法（资产基础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

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

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

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选择理由如下：

由于无法取得与被评估单位同行业、近似规模且具有可比性的市场交易案例，因此本次评估不具备

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客观条件。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主要由国家、省级储备肉业务以及少量房屋租赁收入构成，储备肉

业务由各级政府下达指标，受政策限制，对未来收益情况不能进行合理预测；而作为集团总部，无锡天鹏

集团有限公司更多的是承担了管理总部的职能；同时，本次评估对其主要子公司－无锡天鹏菜篮子工程

有限公司已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故本次评估不选用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为经济行为实现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考核提供了依

据，因此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3）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以2017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天鹏集团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48,283.88万元，较账面净资

产增值28,332.40万元，增值率为142.01%。 增值主要源于以下七个方面：

3.1�流动资产的评估值较申报账面值增值280.08万元，增值率1.49%。 增值原因主要为：将审计计提

的关联方往来的坏帐准备冲回导致评估增值。

3.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申报帐面值增值192.51万元，增值率14.47%。 增值原因为在评估基准日被投

资单位的股权价值或净资产价值的变动导致评估增值。

3.3�长期股权投资较申报账面值增值17,514.99万元，减值率138.16� %。 增值值原因是对子公司进行

延伸评估后，按照子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乘以持股比例确定股权价值，相比较账面值形成评估增减值变

化。 其中无锡天鹏菜篮子工程有限公司45%股权增值17,679.09万元，是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菜篮子公司增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5,952.48 6,241.71 289.23 4.86

非流动资产 68,982.17 134,614.57 65,632.40 95.14

长期股权投资 2,948.84 838.48 -2,110.36 -71.57

投资性房地产 44,991.50 - -44,991.50 -100.00

固定资产 19,214.55 75,252.91 56,038.36 291.65

在建工程 350.45 350.45 - -

无形资产 1,285.37 58,116.65 56,831.28 4,421.39

长期待摊费用 112.42 49.30 -63.12 -56.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76.22 3.97 -72.25 -94.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1 2.81 - -

资产总计 74,934.65 140,856.28 65,921.63 87.97

流动负债 42,183.21 42,183.21

非流动负债 49,386.19 49,386.19

负债合计 91,569.40 91,569.4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6,634.75 49,286.88 65,921.63 396.29

菜篮子公司的评估增值主要源于房屋建筑物以及土地的增值，增值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土地

取得年限较早，原始取得成本较低，以及近年来地价上涨形成评估增值；第二，房屋建（构）筑物的经济使

用年限长于企业会计折旧使用的年限，导致评估净值增值；第三，至评估基准日人工成本上涨，综合测算

评估原值较账面原值有一定的增值。

3.4�企业申报的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的帐面价值中包含了房屋对应的土地使用

权价值。本次评估除熟食品车间以外，其他房屋建筑物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均已包括在评估结果中，熟食品

车间对应的土地使用权放在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中评估；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并入了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评估。因此在做增减值分析时，将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和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合

并分析。 上述资产较申报账面值合计增值5,394.49万元，增值率为68.23%。 增值原因为：①土地取得年限

较早，原始取得成本较低，近年来地价上涨形成评估增值。 其中土地使用权增值是导致增值的主要原因；

②房屋建（构）筑物的经济使用年限长于企业会计折旧使用的年限，导致评估净值增值；③至评估基准日

人工成本上涨，综合测算评估原值较账面原值有一定的增值。

3.5�设备类固定资产原值评估减值65.45万元， 减值率35.71� %； 评估净值增值39.85万元， 增值率

73.12%。车辆、电子设备市场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同时，受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影响，导致该类资产评估

原值减值。 车辆及电子设备经济寿命年限比公司现行的资产折旧年限长形成的净值评估增值。

3.6�长期待摊费用评估减值20.51万元，减值率15.83%，减值原因主要为蔚蓝观邸车位在评估基准日

的价格较置入时价格下降。

3.7�非流动负债评估减值5,001.00万元，减值率为71.95%。 原因为评估确认企业账面的拆迁补偿款

余额实际已无需支付，评估为零。

综上，本次天鹏集团评估增值主要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以及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三

者的价值系结合房产、土地的性质、使用年限、成新率以及周边同类标的交易价格等因素综合考虑，评估

增值具有合理性。

（4）期后估值调整事项

天鹏集团于2018年3月13日以2017年12月31日总实收资本4000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2.9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1160万元。

（5）交易价格合理性

本次并购交易标的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以自愿、平等为原则，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确定为28,

274.33万元，交易价格不高于评估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股权转让合同

（1）合同签订主体

甲方：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无锡天鹏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

（2）交易内容、价格、定价依据以及支付方式

第2条 股权转让交易

2.01�汇鸿集团以现金的方式， 按照本协议约定价格和条件购买天鹏投资持有的天鹏集团60%的股

权。

2.02�本次交易（不包含目标公司的增资事项）实施完成后，汇鸿集团持有天鹏集团60%股权；无锡产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天鹏集团20.07%股权；天鹏投资持有天鹏集团19.93%股权。

第3条 本次交易实施的前提

3.01� �交易双方确认，甲方收购天鹏集团60%股权的前提为：

（1）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职工持股会向天鹏投资转让24.93%的股权，即本次交易实施前，天鹏投资

需持有天鹏集团79.93%股权。

（2）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未行使优先受让权。

（3） 天鹏菜篮子其他股东向天鹏集团转让其合计持有的天鹏菜篮子55%的股权， 即本次交易实施

前，天鹏集团需持有天鹏菜篮子100%股权。

（4）安信交易中心其他股东马杰向天鹏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安信交易中心3%股权，即本次交易实施

前，天鹏集团需持有安信交易中心48.43%股权。

3.02� �乙方、丙方已就上述前提条件进行沟通、安排，确保本协议生效前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不行使优先受让权事项得以明确；确保本协议书生效前上述（1）、（3）、（4）所涉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签

署，并与本协议书同时生效，且于本协议书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否则

由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4条 交易价款的确定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7月19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编号

北方亚事评报字[2018]第01-396-1号），截至评估基准日，目标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482,838,

800.00元。 经期后事项调整，目标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471,238,800.00万元。 交易双方协商，本次

交易标的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282,743,280.00元。

第5条 交易价款的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并按如下条件进行支付：

5.01�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

第一期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50%计人民币141,371,640.00元（甲方已交诚意保证金2000

万元用于抵扣股权转让款，抵扣后第一期需支付121,371,640.00元），以如下条件全部得以满足为前提：

（1）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职工持股会向天鹏投资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4.93%股权的《股权转让

协议》已生效；

（2）天鹏菜篮子已办妥股权质押解除注销手续，且其他股东向天鹏集团转让其合计持有的天鹏菜篮

子5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

（3） 安信交易中心其他股东马杰向天鹏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安信交易中心3%股权的 《股权转让协

议》已生效；

（4）甲方股东大会就甲方本次交易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途径（以甲方募集资金支付或以甲方自有资

金支付）作出决议。

在本条第5.01款所列的条件均得到满足后且收到乙方书面付款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

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5.02�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

第二期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30%计人民币84,822,984.00元， 以如下条件全部得以满足为

前提：

（1）目标公司股东会已通过同意本次交易的决议；

（2）目标公司的章程已载明甲方汇鸿集团为持有标的股权的股东，载明甲方向目标公司委派的董事

人数不低于其董事会成员的1/2，且目标公司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甲方向目标公司委派的监事

人数不低于其监事会成员的1/2；目标公司的财务总监由甲方委派的人员担任，且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

（3）天鹏菜篮子的章程已载明天鹏集团持有的天鹏菜篮子100%的股权，且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

（4）安信交易中心的章程已载明天鹏集团持有安信交易中心48.43%股权，且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

及安信交易中心其他股东马杰就安信交易中心公司增资、减资等重大事项，不可撤销地委托天鹏集团按

照天鹏集团的意思表示行使表决权。

在本条第5.02款所列的条件均得到满足后且收到乙方书面付款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

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5.03�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支付

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同时， 按照乙方的指示， 将剩余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6,548,

656.00元支付给丙方账户， 作为乙方对于目标公司业绩承诺的保证金。 该部分保证金按照本协议书第

7.04条款的约定，由丙方与乙方进行结算。

甲方按上述5.03条款向丙方支付56,548,656.00元， 视为甲方已向乙方履行了相应股权转让款的支

付义务。

（3）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第6条 过渡期损益约定

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次交易完成日期间，如天鹏集团产生盈利，则盈利由本次交易及目标公司增资（若

有）完成后的天鹏集团的新老股东以其持有的天鹏集团的出资比例共享；如发生亏损，则乙方以现金方式

补偿甲方于本次交易及目标公司增资（若有）完成后所持出资比例对应的损失金额。

上述天鹏集团的过渡期间损益，由甲方、乙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在

该事项审计基准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计确认（以本次交易完成日当月的最后一天作为该事项审计

基准日）。 若发生亏损，则乙方应在上述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五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作出补偿。

（4）盈利承诺及补偿

第7条 盈利承诺及补偿

7.01盈利承诺期限及数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乙方天鹏投资对于天鹏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盈利承诺期为连续3个会计年度，

即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乙方承诺目标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实现的合并税后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2500万元、3000万元。

7.02实际净利润数额的确定

由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天鹏集团审计报告，对天鹏集团

（合并报表范围内）在盈利承诺期内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额按照7.01条款的约定进行审计确认，并出具

专项审计报告。

7.03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机制

根据前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鹏集团在三年盈利承诺期间内，合计实现的合并净利润

数小于天鹏投资承诺的净利润数7500万元的，则乙方应在第三年审计报告披露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天鹏集

团进行补偿（优先从业绩保证金中进行扣除调整）。

7.04补偿保障

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56,548,656.00元，作为乙方业绩保证金，由甲方受乙方指示

支付至丙方账户由目标公司使用。 待三年业绩承诺期满后，目标公司三年合并净利润合计大于等于7500

万元的， 由丙方向乙方予以无息返还全部款项56,548,656.00元。 若目标公司三年合并净利润合计小于

7500万元的，丙方扣除实际净利润与7500万元的差额，不足部分由乙方继续向丙方进行补偿；若有剩余，

则剩余款项由丙方向乙方予以无息返还。

（5）股权交割安排

第8条 股权交割

各方认可，甲方支付标的股权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为股权交割日。自股权交割日起，标的股权对应

的股东权利、义务由甲方享有或承担，甲方拥有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一切权益。

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丙方应积极促成办理标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条件成就，促使天鹏集团

于股权交割日后40个工作日内提交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

（6）违约责任条款

第11条 违约责任

11.01� �无法定解除或约定的解除合同的事由，甲方违反约定，不予收购标的股权的，需向乙方支付

违约金2000万元（由已缴纳的诚意保证金2000万元冲抵，下同）。

11.02� �甲方逾期付款，按照应付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承担滞纳金，逾期30个工作日的视为根

本违约，乙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

11.03� �无法定解除或约定的解除合同的事由，乙方违反约定，不予转让标的股权的，除需退还甲方

已支付的诚意保证金、股权转让款之外，尚需承担违约金2000万元。

11.04� �本协议书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本协议书第3条约定所涉的工商登记事项未能完成的，视为

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协议，不再进行目标公司的股权收购及增资（若有）。 乙方除需退还甲方已

支付的诚意保证金、股权转让款之外，尚需承担违约金2000万元。

11.05� �本协议书生效后，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书第10条项下作出的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

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赔偿另一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另一方因该行为直

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主张损失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资金占用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费

用、差旅费用等。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书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构成根本违约的，另一方均有

权解除合同。

（7）合同的生效及解除

第15条 协议的生效及解除

15.01甲方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审议通过后，双方签署本协议书，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2、增资协议主要条款

签署上述协议的同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天鹏投

资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 ），对本次增资

的增资价格、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约定、增资后的公司治理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天鹏集团及汇鸿集团、原

股东产业集团、原股东天鹏投资一致同意天鹏集团本次增加注册资本22,918,317.00元，由汇鸿集团及原

股东产业集团依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予以认购。 原股东天鹏投资自愿放弃本次增资的认购权利。

增资协议主要条款情况如下：

（1）增资价格及新增股份认购

第1条 本次增资的价格确定

各方确认，确定本次增资价格的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12月31日。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7月19日出具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8]第01-396-1号），截至评估基

准日， 目标公司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482,838,800.00元， 经期后事项调整后的评估值为471,238,

800.00元，即目标公司每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价值为117,809.70元。 本次增资每万元注册资本对

应增资价格为 117,809.70元。

第2条 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

2.01�各方同意，目标公司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22,918,317.00元，由汇鸿集团认缴18,317,866.00元，

产业集团认缴4,600,451.00元。 其中：

甲方汇鸿集团实际出资215,802,225.00元，18,317,866.00元进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97,484,

359.00元进入资本公积金；乙方产业集团实际出资54,197,775.00元，4,600,451.00元进入目标公司注册

资本，49,597,324.00元进入资本公积金。

2.02�各方同意，汇鸿集团、产业集团应将本协议第2.01条约定的出资额，于本协议约定的增资事项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的7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付至公司验资账户。

2.03�各方同意，公司验资账户指以下账户：

户名：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23340188000001222

开户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天惠支行

2.04�各方同意，汇鸿集团、产业集团按本条2.01款约定的出资金额支付全部出资款后，其在本协议项

下的出资义务即告完成。

2.05�汇鸿集团受让目标公司60%股权暨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汇鸿集团持有

天鹏集团42,317,866.00元出资额， 持股比例为67.26%； 产业集团持有天鹏集团12,629,751.00元出资

额，持股比例为20.07%；天鹏投资持有天鹏集团7,970,700.00元出资额，持股比例为12.67%。

（2）未分配利润归属及变更登记

第3条 未分配利润归属

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目标公司的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由新、老股东按照本协议

第2.05条确定的股权比例享有。

第4条 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事项与天鹏投资向汇鸿集团转让目标公司60%股权事项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协议的生效和解除

第8条 协议的生效及解除

8.0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与汇鸿集团与天鹏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同时生效。

8.02�若《股权转让协议书》予以解除的，本协议一并解除。 本协议解除时，汇鸿集团、产业集团尚未

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的不再支付；汇鸿集团、产业集团已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的，由目标公司予以返

还。

12、上市公司利益保护情况及交易款项支付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天鹏投资支付款项，交易合同中已对无法交付或过户的情况进行

了明确约定（即交易协议“第11条 违约条款” ）。截止本方案出具之日，汇鸿集团向交易对手支付了诚意

保证金200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

（四）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1、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为天鹏集团股东天鹏投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对方不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

利益输送问题。

2、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同

业竞争的情况。

3、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以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收购及增资，不涉及以发行股份等形式定向或向社会公众

募集资金的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若未能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收购并增

资。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

(1)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现代供应链服务企业。 “十三五”期间，公司积极抢抓国内消费

升级机遇，发挥公司长期以来在国际贸易领域积累的丰富的供应商、客户和品牌资源优势，依托镇江冷链

物流基地，优先布局苏南经济发达地区，积极打造绿色食品供应链。

(2)天鹏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江苏省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2014-2020）》

中具有示范性的肉类冷链物流企业，是无锡市政府菜篮子工程重点实施单位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天鹏

集团以天鹏食品城市场商铺的租赁业务为依托，初步搭建了一个“以市场交易为引流渠道，生猪屠宰、肉

制品加工、生鲜冷冻荤食品储存、批发交易、放心荤食配送专卖以及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服务等多元化业

务”的生态体系，在华东区域具有较好的商业资源集聚、较大的业务流量、较强的周边辐射和较好的品牌

效应。

（3）公司收购天鹏集团控股权，可以形成有效的战略和业务协同。 一方面能够有效嫁接和利用天鹏

食品城现有租户业已形成的分销渠道体系，以及在华东区域形成的商业集聚效应和周边辐射能力，快速

建立公司相关业务主体在国内的下游客户群体和渠道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双方业务协同，加强供应

链延伸、价值链升级、服务集成以及科技应用等多种手段创新，为产业上下游客户提供包括采购、分销、仓

储、配送、设计、资讯等多种服务，加快推动公司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纵深布局。 再一方面，天鹏集团在大宗

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公司收购天鹏集团控股权，可以依托于天鹏集团的

供应链运营业务场景，加快推进供应链金融业务，进一步探索发展短期征信服务、短期资金融通等多种金

融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进而形成集团新的经济增长点，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2、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情况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后，公司将持有天鹏集团50%以上股份，天鹏集团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由于公司与天鹏集团收购之前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购交易，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天鹏集团及下属子公司2017年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净资产 总资产 收入 净利润

天鹏集团

合并 6,944.92 105,233.43 34,066.14 -967.09

单体 19,951.48 41,015.63 3,101.06 92.44

菜篮子

合并 -18,858.39 76,668.24 26,330.22 -1,679.11

单体 -16,634.75 74,934.66 16,177.14 -1,383.39

进出口公司 单体 230.25 936.40 5,143.56 -23.85

陆稿荐

单体 1,045.23 8,437.43 5,732.37 -64.55

合并 1,050.60 8,242.09 5,764.91 -64.49

安信交易所 单体 1,960.36 2,162.32 6.00 -547.95

注：上述合并报表中净资产、净利润数据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口径统计。

公司和天鹏集团的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资产负债表方面，以2017年公司和天鹏集团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本次收购对公司账面总资产、净资产

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天鹏集团 汇鸿集团 占比

流动资产 22,070.73 2,015,245.54 1.10%

非流动资产 83,162.70 1,056,392.89 7.87%

资产合计 105,233.43 3,071,638.42 3.43%

流动负债 50,735.62 1,808,640.59 2.81%

非流动负债 56,753.31 418,829.10 13.55%

负债合计 107,488.93 2,227,469.69 4.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55.49 844,168.73 -0.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944.92 735,229.40 0.94%

流动比率 0.44 1.11 －

资产负债率 102.00% 72.52% －

天鹏集团资产规模、负债规模以及所有者权益规模较公司相比，占比均在5％以下。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总资产规模将有一定增长，但由于天鹏集团长、短期借款产生的负债规模

较大，导致流动比率较低，且资产负债率较高，这将使得收购后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若此次交易后，

各股东顺利完成对天鹏集团的增资，则可有效改善天鹏集团的资产负债结构。

结合天鹏投资对于天鹏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未来经营业绩的承诺，若承诺能够兑现，则天鹏集团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实现的合并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2500万元、3000万

元（上述税后净利润数不包括由于甲方对目标公司本次或后续增资所致天鹏集团及天鹏菜篮子减少的财

务费用支出而产生的利润），将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带来一定改善。 此外，本次交易完成后，

如果整合顺利，良好的协同效应将进一步夯实公司冷链物流在全国的布局，有效提升经营业绩，增强公司

未来的盈利能力，从而给股东带来更好的回报。

现金流量表方面，天鹏集团2016年及2017年合并层面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9051.14万元和

6871.85万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充沛，2016年及2017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分别为232.03万元和

1131.76万元。 此外，考虑到未来天鹏集团经营情况改善带来的现金流入，公司合并天鹏集团以后，将对公

司整体现金流带来一定的提升。

3、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1）收购标的公司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公司在供应链集成运营方向的产业生态

标的公司天鹏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主要从事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鲜冻荤食品市

场成交、食品配送及专卖、肉制品进出口和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服务等多项业务。天鹏食品城是标的

公司天鹏集团的核心资产，并由子公司无锡天鹏菜篮子工程有限公司实际运营管理。 天鹏食品城建设有

符合国家四星级标准的100万头生猪屠宰加工配送车间、6万吨全温层智能化冷藏库和近1500间商铺及

市场配套服务楼、停车场等设施。 标的公司天鹏集团目前已经具有较好的业务结构、企业生态和市场影

响，并且与公司冷链物流的业务发展方向、食品进出口贸易的资源禀赋优势以及供应链集成运营的战略

目标具有较好的关联度。

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现代供应链服务企业，全面推进供应链运营和投资与金融两大主业

协同发展，加快从传统贸易商向现代供应链企业迈进，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从具体的业务实践来看，标的

公司子公司天鹏菜篮子是国内大型现代化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型企业，是无锡市政府菜篮子工程重点实

施单位之一，为无锡肉类荤食品安全工程建设和商业流通领域市场保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示范推动

作用。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天鹏集团控股权，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掘在食品进出口贸易领域积累的资源优势，

并在冷链物流业务板块和供应链集成运营战略方向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企业业态，完善产业板块结构。

公司通过长期的业务发展，在国际贸易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供应商、客户和品牌资源。公司与标的公司

双方目前所从事的业务既具有相关性， 同时又在境内外业务资源的储备和积累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

为标的公司与公司相关业务的深度协同建立了良好基础。聚焦于公司当前重点发展的食品生鲜供应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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